
副食品采购资格预审公告(2024-JJDCCH-W1003)(第 1、2、3、

4、5包)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编号：2024-JJDCCH-W1003。

（二）项目名称：副食品采购项目。

（三）最低限价：优惠率不得低于或等于 10%。

（四）采购需求：

包 号 类 别 要 求 备注

第一包 蔬菜水果类

蔬菜绿色、无公害，新鲜优质，无病虫害，
无杂质，且为非转基因品种，产地不限；
水果果形端正，大小均匀，无畸形果，果面
光滑有光泽，无斑点、无病虫害，色泽鲜艳，
无药害、口味鲜美等。

第二包 肉类

主要为包含鲜猪肉及内脏、鲜牛肉、鲜羊肉、
鲜鸡、鲜鸭、鹅和水产。其中牛羊肉和猪肉
需为屠宰厂定点屠宰，检疫合格，达到一级
鲜度，无注水肉、无变质肉等；禽肉需为新
鲜半净膛光禽，眼球饱满、皮肤有光泽，肉
尸外表微干或微湿、不粘手，手压肌肉出现
的指压痕能迅速恢复，具有新鲜禽肉的正常
气味。水产品要求品质新鲜，无病体和腐败
变质产品，不得是使用抗生素类产品，达到
一级标准。

第三包 调料冻货类

主要包括冻货、调料及干货等，正规厂家出
品，品质纯正无假货，无过期变质等三无产
品，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要求。



第四包 食品类

包括夜餐食品、禽蛋、奶制品和豆制品。夜
餐食品为一线品牌方便面、饮料、糖果、瓜
子、花生、饮料等食品，包装完好，无假冒
伪劣产品。奶制品为伊利、蒙牛和光明等一
线品牌,其中低温奶必须在出厂日期10天以
内，常温奶在出厂日期 2 个月以内。禽蛋要
求品质新鲜，达到一级标准，无破蛋，次蛋
和劣质蛋，没有水湿蛋，雨淋蛋和染色蛋。
包含鲜鸡蛋、咸鸭蛋、松花蛋、安暾蛋等。
豆制品主要为成品豆制品，要求品质新鲜，
无变质，原材料需为非转基因大豆。

第五包
休宁地区副

食

包含上述蔬菜水果类、肉类、调料冻货类、
食品类 4 大类内容，配送地点位休宁县内区
域。

注：本项目总共分为 5 个包，可同时投标多个类别，各标包可兼投兼

中。每个包须提供单独投标文件。

（五）合同履行期限：12 个月（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外资企业投标。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为确保副食品采购质量，投标供应商除具备基本资质外，

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参与投标供应商必须资质审查合格，所投项目在营业

执照明确经营范围内，具有主管部门颁发在有效期内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对公账户、健康证

等，且从事所投标项目至少满 3 年以上（以供应商提供的营

业执照为参考），必须有配送车辆、保障设施和固定经营场

所。

2.投标人需为企业法人，不接受挂靠供应商和外资企业

报名投标。

3.投标蔬菜类供应商应具有一定规模的固定经营场所，

货源充足，主营蔬菜批发、零售及配送等。

4.投标猪肉、禽肉牛羊肉及水产类供应商需提供检疫证

明及屠宰证明，具有一定规模的固定经营场所及稳定供货货

源的实体商家。

5.投标调料干货、豆制品、冻货等供应商应具有一定规

模的固定经营场所，供应商主营调料、干货、豆制品、水产

品、冻货类商品，具有稳定供货货源。冻货类供应商还需有

一定规模的冷库等低温存储场所。

6.投标食品类供应商应主营百货，禽蛋、奶制品、饮品

等商品，货源充足，具有相关部门颁发在有效期内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从食品卫生和安全方

面考虑，供应商应具有一定规模的固定经营场所，且营业面

积至少 500 平方米以上。



7.供应商不得为外资企业，不得组织联合体投标。

8.单位负责人或法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

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活动（生

产型企业生产场地为同一地址的，销售型企业之间股东有关

联的，一律视为有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9.供应商应具有相应的保障能力，包括：配送车辆、保

障设施、固定经营场所等。

10.中标供应商为外地，则需在景德镇及休宁驻地 100

公里范围内有配送点或者连锁经营店面。

三、报名、预审及获取招标文件时间、地点、方式

（一）时间

1.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截止时间：2024 年 11 月 12 日

08 时 00 分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 23 时 30 分（北京时间）。

2.资格预审时间：2024年11月20日10时00分。

3.资格预审文件现场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11月20日10时

00分。

4.获取招标文件时间：2024年11月25日至2024年12月

16日，每天9时00分至12时00分，14时00分至17时00分（资

格预审通过后发售标书）。

（二）地点

1.资格预审文件现场递交地点：广州金良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安徽分公司(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明珠大道 198 号星梦

园 G4 栋 510 室)。

2.资格预审开标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某单位。



3.开标地点：安徽省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安徽省

黄山市屯溪区社屋前路 1 号）竞价室。

（三）方式

现场报名递交资格预审文件或邮寄方式递交资格预审

文件。

四、资格预审文件递交内容及要求

（一）递交内容

资格预审文件按资格要求及《XX 类供应商预审表》进行

编制。

（二）递交要求

1.资格预审文件必须工整、规范、清晰，并采用 A4 装

订；

2. 资格预审文件需每页加盖单位公章或骑缝章；

3. 资格预审文件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副本 2 份），

需在封面的右上角注明“正本”或“副本”；

4. 资格预审文件不得涂改。如有修改，修改处应加盖公

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5. 资格预审文件正本和副本如有不一致之处，以正本为

准。

6、投标供应商应自带备份电子文件，以防损坏。电子

文件提交要求：

（1）电子文件必须采用光盘刻录；

（2）光盘应加贴标签，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投标供应商名称”，单独密封；

（3）电子文件为纸质资格证明文件正本的 PDF 格式（签

字盖章）和 DOC 格式文档，目录与相应内容具有链接索引功

能，文件名格式：“项目名称-投标供应商名称”。

（三）递交方式

投标人递交资格预审文件可采取现场递交或邮寄等方

式，除提供资格预审表要求提供的资料外，还需提供以下相

关资料：

1.现场递交

（1）如是法人现场递交，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

（加盖单位公章），未携带者将不予接收。

（2）如是授权代表现场递交，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

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证明和授权代表在投标单位缴纳的近

三个月社保记录复印件或六个月工资发放证明，未携带者将

不予接收。

2.邮寄递交

（1）邮寄人如为法人，除邮寄递交资格预审文件外，

还需邮寄递交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加盖单位公章）；

（2）邮寄人如为授权代表，在提供预审资料文件、法

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加盖单位公章）资料外，还须提供法定

代表人授权证明和授权代表在投标单位缴纳的近三个月社

保记录复印件或六个月工资发放证明。

（3）邮寄地址

收 件 人：石先生



联系方式：18255803033

邮寄地址: 广州金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安

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明珠大道 198 号星梦园 G4 栋 510 室)

邮寄递交截止时间：2024 年 11 月 19 日 17 时 00 分。

以上资料未提供者不得进入资格预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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